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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并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修订并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事项尚需提交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及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与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并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在对该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赵福堂、王世斌和李向东已回避表决。 

公司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

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修订并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情况 



经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陕煤集团及财务公司续签《产

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销售协议》及《金融服务协议》，此三项协议有效

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日。 

鉴于公司与陕煤集团签订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及《煤炭销售协议》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为继续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陕煤集团的关联

交易行为，满足监管要求，公司拟与陕煤集团续签《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及《煤

炭销售协议》，协议各项条款与原协议保持一致，有效期限续展 3 年，自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月 31 日。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2023 年 1 月修订）》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6 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进一步明确协议期

限、交易类型、各类交易预计额度、交易定价、风险评估、控制措施及双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等内容，并与财务公司续签修订后的《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限续

展 3 年，自 2025 年 1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陕煤集团 

陕煤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

陕煤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陕煤集团现持有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年 7月 13日颁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6100007625687785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018,000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文琪，住所地为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

西省西安市航天基地东长安街 636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

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

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

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

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

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

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陕煤集团的总资产为 71,586,794.72 万元，净资

产为 24,704,376.6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2,936,203.23 万元，净利润为

3,284,380.33 万元。公司与陕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陕煤

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财务公司 

陕煤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55.60%的股权，为陕煤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财务公司目前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财务公司现持有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21 年 8 月 4 日颁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610000598794107W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300,000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璇，住所地为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二号陕煤集

团大楼四层，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

券投资（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委托投资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

买方信贷、融资租赁。（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从

其规定，涉及许可证、资质证经营的凭许可证、资质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 4,780,054.71 万元，净资产

为 456,748.2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16,060.80 万元，净利润为 44,668.48

万元。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财务公司依法存续且

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续签或继续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陕煤集团于 2009 年 12 月 1日

签订了《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销售协议》。2013 年 3月 20 日，经公

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此

外，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财务公司于 2013 年

12月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陕煤集团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煤炭销售协

议》，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并于 2015 年 11 月 9日与财务公司签订了

《金融服务协议》，并对相关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续签后上述各项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对《金融服



务协议》的内容作出适当修改。 

2018 年 12 月 19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陕煤

集团之间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销售协议》及《金融服务协议》有

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同时对《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

销售协议》的内容作出适当修改，《煤炭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 

2021 年 12 月 21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陕煤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之间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煤炭销售协议》

及《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二）《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 

（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没有以上

价格的情况下，按协议定价执行。协议价格主要按照交易的生产成本价加服务费

10-20%制定。 

（三）《煤炭销售协议》 

（1）凡有市场价的，执行市场价； 

（2）凡没有市场价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市场价的，执行协议价； 

（3）协议价格按照“合理成本+合理利润”方式确定，“合理成本”指协商

认可的本公司为陕煤集团供应本协议项下的煤炭发生的实际费用。除非另行协商

确定，协议中“合理利润”=“合理成本”×5%。 

（四）《金融服务协议》 

（1）财务公司向陕西煤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其他陕煤集团

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亦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陕西

煤业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2）陕西煤业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

定的利率下限，且应等于或高于财务公司吸收其他陕煤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存款

所确定的利率及等于或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陕西煤业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

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准）； 

（3）财务公司向陕西煤业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

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且应等于或低于财务公司向其他陕煤集团成员单位发放同

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及等于或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陕西煤业提供同种类贷款

服务所确定的利率（以较低者为准）； 

（4）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或等于）

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些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以协议、合同形式

进行的，公司的合法权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

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16日 


